
贵州省政府采购采购需求公示 

项目名称：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医院采购百里杜鹃路院区、双井路院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服务项目 

序

号 

公示科

目 
公示内容 

备

注 

1 资格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1须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属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机构的相关证明； 

1.2法定代表人参加谈判的必须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人参加谈判的必须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 

1.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5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事业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供应商须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3.2供应商须具有排污许可证； 

3.3诚信资格要求：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谈判； 

3.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投标； 

3.5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与本项目投标。 

  

2 预算金额 采购预算为 88万元每年，服务期 3年   

3 
实质性响

应条款 

3.2.1  有公告要求的资格证书； 

3.2.2  在规定时间内向本公司获取了《磋商文件》； 

3.2.3  按规定向毕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了磋商保证金； 

3.2.4  《响应文件》的编制符合本《磋商文件》的要求； 

3.2.5  有良好的信誉和业绩，三年来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不良记录。 

  

4 
无效投标

情形 

3.6.1  供应商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上传响应文件并进行解密的，供应商将丧失谈判资格； 

3.6.2  供应商没有在谈判会议前按规定向毕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谈判保证金的，将丧失谈判资格； 

3.6.3  供应商没有按要求扫描上传属于资格审查项的资格文件或资格文件不符合谈判文件要求的，将丧失谈判资格； 

3.6.4  供应商没有按要求扫描上传属于符合性审查项的技术商务文件或属于符合性审查项技术商务文件不符合谈判文件要求的，视为不响应《谈判文件》，供应商将丧失谈判

资格。 

3.6.5  谈判期间供应商没有由经注册登记的操作员保持在线参加谈判的，视为自动退出谈判。 

  

5 
技术参数

或服务标

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家环保总局《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和

卫生部《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必须交由有资质的专业处置机构实行集中收运处置。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防止医疗废物污染环境、传染疾病等事故的发生，特提出如下需求。 

 

一.总体要求 

医废处置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规范规定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过程的暂时贮存、运送、处置的技术要求，严格执行相关人员的培训与安全防护要求，严格执行突发事故的预防

和应急措施、重大疫情期间医疗废物管理的特殊要求。 

二.管理措施 

1.医疗废物的交接管理 

1.1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公司收运人员)在接收医疗废物时，应外观检查是否按规定进行包装、标识，并盛装于周转箱内，不得打开包装袋取出医疗废物。对包装破损、包

装外表污染或未盛装于周转箱内的医疗废物，医疗废物运送人员应当要求重新包装、标识，并盛装于周转箱内。拒不按规定对医疗废物进行包装的，运送人员有权拒绝运送。 

1.2医疗废物管理人员将暂时贮存的医疗废物移交给废物运送者时，运送者须使用手持 PDA扫码设备与医疗废物管理人员进行医疗废物交接，实现医疗废物的每一批次从

产生、暂存、转移到处置全过程可追溯管理。 

2. 医疗废物的运送管理 

2.1医疗废物运送应当使用专用车辆。车辆厢体应与驾驶室分离并密闭;厢体应达到气密性要求，内壁光滑平整，易于清洗消毒;厢体材料防水、耐腐蚀;厢体底部防液体渗

漏，并设清洗污水的排水收集装置。运送车辆应符合《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GB19217)。 

2.2运送车辆应配备 

(1)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医疗废物专用) 

(2)医疗废物可追溯手持扫码设备(PDA) 

(3)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及其管理人员名单与电话号码 

(4)事故应急预案及联络单位和人员的名单、电话号码 

(5)收集医疗废物的工具、消毒器具与药品 

(6)备用的人员防护用品 

2.3运送要求 

(1)医废处置单位应配备足够数量的运送车辆和备用应急车辆，并安排专人负责对医疗废物运送过程进行监督。 

(2)运送频次:医废处置单位每天派车上门收集，做到日产日清。对于因自然灾害、车辆故障、道路施工、乡镇赶集等客观原因导致的医疗废物无法在 48小时内收集转移

的，应及时将相关情况通知产废单位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3)车辆行驶时应锁闭车厢门，确保安全，不得丢失、遗撒和打开包装取出医疗废物。 

2.4消毒和清洗 

医疗废物运送的重复使用周转箱每次运送完毕，应在生产车间清洗消毒区对周转箱进行消毒、清洗。至少 2天清洗一次，或当车厢内壁或(和)外表面被污染后，应立刻进

行清洗。禁止在社会车辆清洗场所清洗医疗废物运送车辆。 

2.5运送人员专业技能与职业卫生防护 

危废处置单位应对运送人员进行有关专业技能和职业卫生防护的培训，必须熟悉有关的环保法律法规，掌握环保部门制定的医疗废物管理的规章制度，熟知本岗位的职责

和理解本规范的重要性，熟悉医疗废物分类与包装标识要求，装卸、搬运医疗废物容器(如包装袋、利器盒等)、周转箱(桶)的正确操作程序。 

2.6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方案和措施 

运送过程中当发生翻车、撞车(沉船、翻船)导致医疗废物大量溢出、散落时，运送人员应立即向本单位应急事故小组取得联系，请求当地公安交警、环境保护或城市应急

联动中心的支持。 

3.医疗废物高温蒸煮处置管理 

医疗废物处置单位严格按照规定的技术措施和要求，对医疗废物进行安全无害和减量处理的过程。采用高温蒸煮工艺，对收集的感染性、损伤性医疗废物按照相关处置技

术规范进行无害化、减量化处理，最后将毁形破碎的残渣进行焚烧发电处置。 

4.重大传染病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置特殊管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 24条第(一)项中规定需要隔离治疗的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新冠肺炎感染者(COVID-19)、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

病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情况增加的其他需要隔离治疗的甲类或乙类(如 SARS)传染病的病人、疑似病人在治疗、隔离观察、诊断及其相关活动中产生的高度感染性医疗

废物的集中处置，适用于本章规定，本章未做规定的，适用于本规范其他部分有关规定。 

4.1 分类收集、暂时贮存 

(1)医疗废物应由专人收集、双层包装，包装袋应特别注明清楚是高度感染性废物;医疗废物包装袋进入医疗废物周转箱，周转箱箱体外应标注醒目的感染性废物的名称 

(2)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场所应为专场存放、专人管理，不能与一般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混放、混装。暂时贮存场所由专人使用 0.2%-0.5%过氧乙酸或

1000mg/1-2000mg/l含氯消毒剂喷洒墙壁或拖地消毒，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4.2运送和处置 

(1)疫情期间运送医疗废物时必须按照《疫情期间应急收运方案》使用固定专用车辆，由专人负责，并且不得与其他医疗废物混装、混运。运送车辆每次卸载完毕，必须

使用 0.5%过氧乙酸喷洒消毒或使用 84消毒液进行车厢内壁消杀。 

(2)运抵处置场所的高度感染的医疗废物尽可能做到随到随处置，暂时贮存时间最多不得超过 12小时，同时开启高强度紫外线进行杀菌。 

三、收费标准 

1、毕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毕节市医疗 废物处置收费标准的通知》毕发改收费〔2023〕3 号文件以及毕节市发改委《毕节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医疗废物处置

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毕发改收费{2016}257号）文件精神相关规定，以实际开放床位数的收费原则，月处理费用＝核定开放床位数×收费标准 2.3元/床•日×30日。 

2、百里杜鹃路院区、双井院区目前实际开放床位数约为 1080张，按照国家有关收费标准，收费为人民币 2.3元/床•日，每月按 30 日计算，每月费用合计约 74520元

（大写：柒万肆仟伍佰贰拾元整），服务费每年预算费用约 880000元，（大写捌拾捌万元整）。 

四、采购服务期限 

  采购期限为 3年，合同一年一签。 

  

6 商务条款 
⑴服务时间：服务期为 3年，合同一年一签。 

⑵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⑶验收：乙方在所有服务实施完毕，经报请甲方进行验收，向甲方提出书面验收申请。根据财库[2016]205号文件精神，甲方收到验收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召集乙方等

有关部门和人员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总体验收报告须经甲方、乙方分别签署意见并盖章确认后生效。所有验收费用由乙方承担。 

（4） 付款：签订合同时约定。 

7 
评定成交

原则 
低价法   

 


